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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龙溪水库放水（泄洪）预警方案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龙溪水库的安全管理，建立健全水库放水（泄洪）预警预报系统的作用，做好水库放水（泄洪）预警工作，保证水库放水（泄洪）工作安全有序进行，充分发挥水利工程防洪减灾功能，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减少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条例》、《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浙江省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办法》（2002）、《浙江省水库抢险管理暂行办法》（2002）、《浙江省基层防汛防台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浙江省缙云县三溪乡龙溪水库2021年度控制运用计划》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水库实际，制定本预案。

第二条 水库泄洪预警方案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避结合；常备不懈、全力抢险；确保重点、统筹兼顾”的指导方针，以保护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首要任务。按照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要求，水库成立放水（泄洪）预警预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按照本《预案》规定负责组织做好放水（泄洪）预警预报工作的各项准备和实施工作。实行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做到职责分明、责任到位、反应迅速，行动高效。尽最大努力保障受影响区域内的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第三条 本方案采用的预警方式，正常情况下，主要有电话、传真、短信、广播、对讲机等；特殊情况下（如通信、电力及交通中断时）可采用手摇报警器、鸣锣的方式。发布预警信息必须做到全面、及时、准确。

第四条 本方案适用于本水库因灌溉、供水、放水（泄洪）及其他特殊情况下水库向下游放水进行预警的相关工作。

二、预警工作职责

第五条 本方案主要责任部门和单位包括缙云县人民政府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防汛办）、三溪乡人民政府、缙云县龙溪水电有限公司等。

第六条 县防汛办主要职责：负责监管本方案的实施；负责监督管理三溪乡人民政府放水预案的执行；协调县、三溪乡人民政府、缙云县龙溪水电有限公司放水预警工作；协调处理预警及放水过程中的问题。

第七条 三溪乡政府主要职责：直接负责龙溪水库的放水预警工作；及时向上级防汛部门报告防水预警落实和水库调度及其他异常情况；及时向下游乡镇及自然村发送放水预警通知；组织好人员、物资转移避灾等防范工作；组织人员加强放水期间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内各水工程的巡查；督促村委会及时通知沿溪村民及涉水作业人员；发现河道及两岸存在人身、财产等安全问题的紧急情况，应立即组织处置，并及时向缙云县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报告；处理放水过程中下游河道遇到的问题；负责处理影响河道行洪的有关问题；负责预警设备人员管理和预警设备日常维护管理，负责预警工作的日常宣传和组织演练。

第八条 缙云县龙溪水电有限公司主要职责：接到预警信息，及时通知水库下游有关单位及涉水作业人员，做好人员和物资转移等防范工作；放水期间加强河道巡查，发现河道及两岸存在影响生命、财产等安全问题的紧急情况，应及时报告三溪乡政府，协助三溪乡政府处理影响下游河道行洪的有关具体问题；做好预警工作的入户宣传工作。

三、预警程序和内容

龙溪水库为开敞式溢流堰，溢流堰无闸门控制，洪水期间通过自由溢流泄洪。

第九条 泄洪放水预警

1、预警要求

当龙溪水库实施放水时，三溪乡人民政府通过传真或电话等方式向缙云县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及其他相关部门发布放水预警信息，各单位应及时回复。同时，三溪乡人民政府根据县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签发的调度令规定的放水时间时间，一般情况下至少提前 1 小时、紧急情况下至少提前30 分钟，通过电话通知各乡镇。

2、程序和内容

（1）三溪乡人民政府利用电话向水库下游相关单位及村庄通报将放水泄洪，并报县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 

（2）各乡镇接到通报后，负责通知下游村庄及相关单位，并督促村委会及时通知沿溪村民及涉水作业人员，组织落实人员、物资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乡镇政府和下游村委会组织人员进行河道巡查，发现有影响人身、财产安全及河道行洪安全的情况要及时妥善处置，遇问题无法解决且情况紧急或问题处理时间可能超过安全时间，应立即与管理处联系，通报详细情况，并及时向县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报告。 

（4）三溪乡人民政府负责检查下游水库工程管理保护范围内河道安全放水巡查工作。

（5）反馈预警任务完成情况。

（6）三溪乡人民政府经确认预警工作到位后按照县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的调度令执行放水操作，同时将泄洪放水情况及时报告县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

3、特殊情况下放水：地震、人为破坏、水质污染、水工建筑物抢修需放水时，参照泄洪放水情况发布预警。

四、预警工作保障

第十条 乡镇应将预警系统建设纳入本部门的预警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维护管理，并认真落实。 

第十一条 县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要加强对水库预警工作的指导和业务培训，相关单位适时组织演练。

第十二条 乡镇需要指定专人负责放水预警工作，公布相关人员名单、联系电话，积极开展放水预警宣传工作。

第十三条 对违反规定，不认真履行职责或不执行预警任务，预警工作不力造成损失的，对有关负责人给予相应纪律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各乡镇应根据本方案，结合各地实际，组织力量，定期对危险区内，特别是自河道内活动的人员进行排查，以便有重点地进行泄洪预警通知。 

第十五条 有预警职责的单位和人员要建立可靠的通讯联络，约定至少两种以上的联系方式，确保预警信息传递迅速准确，畅通无阻。当人员和联系方式发生改变时，要及时向有关机构和单位通报。

五、附件

附件一：三溪乡龙溪水库泄洪预警预报联络表

三溪乡龙溪水库泄洪预警预报联络表

	组织机构
	职务
	姓 名
	办公室

电话
	手  机
	虚拟号
	备注

	决策指挥组
	党委书记
	卢锦亮
	3016901
	13957095158
	665158
	应急领导小组组长

	
	乡长
	刘则徐
	3016901
	13957095158
	665158
	应急领导小组副组长（常务）

	水库调度组
	副乡长
	陶锦红
	3016905
	18857809576
	515427
	

	巡查监测组
	村乡管理
	汤彬
	3012049
	15857892562
	212562
	

	后勤保障组
	组织委员
	陈慧
	3016906
	18857818896
	675896
	

	外围联系组
	团委书记
	吕玄
	3016906
	15988081055
	785055
	

	宣传报道组
	团委书记
	吕玄
	3016906
	15988081055
	785055
	

	应急救援组
	人武部长
	吕珂
	3016919
	18268919596
	719596
	

	人员转移组
	副乡长
	胡祝杰
	3012049
	13857053966
	653966
	


注：若遇人员变动，应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并更换人员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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